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发布的《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显示：目前，
中小学生中，仅有23 . 99%的学生可以睡到自然醒；而
由闹钟或他人叫醒的学生比例高达76 .01%；更严重的
是，还有29 .26%的学生睡不到8小时就被叫醒。中小学
生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首先不在于孩子上学的时间
太长，而在于学业负担过重。

报告显示，76 .01%的中小学生是由闹钟或他人叫
醒的，其中有29 . 26%的学生睡不到8小时。基于此，去

年12月，教育部门规定“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
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时间”。然而，不首先解决学
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保障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也是一
张“空头支票”。问题是，相比成年人，睡眠剥夺对未
成年人生长发育和学习记忆功能的损伤更隐匿和不
可逆。以至于，有专家学者呼吁：让孩子多睡会儿，健
康比分数更可贵，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此前据媒体报道，河南南阳一名年仅15岁的男
生，在早自习上猝死，令人痛心扼腕。报道称，孩子出
事之前，经常晚上写作业到12点多，未得到充分的休
息和睡眠。可见，孩子是“过劳死”，学业压力，已成为
孩子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这显然值得学校和家长反
思。如果不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不化解学生的升学
压力，类似的悲剧还会重演。换言之，多给孩子睡眠
时间，就能让他们赢得更多健康和幸福时间。

不可否认，回顾教育减负历程，从国家到地方，
尽管各级教育部门的“减负令”，锲而不舍地推出了
数十年，却难见实效，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一
些减负利好消息，似乎并未收到多少舆论赞许。近
日，有篇文章在朋友圈尤其是家长圈掀起不小的波
澜。此文间接提出的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学校在实施
减负，但是因为升学压力不减，家长又纷纷为孩子增
负。有专家评论，只要应试教育还在，真正的减负只
是“看上去很美”。换言之，即便是学校执行了“减负
令”，也难以阻止“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
家长增负”的现象发生。

可见，孩子睡眠达标，还需强化教育减负。首先，
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好家长的参谋，引导家长根据
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拔苗
助长，不搞一刀切。同时，要告诫家长：既然让孩子健

康、快乐、幸福成长，是每个做父母的美好愿景，那就
应该顺其自然，不要违背自然法则，不要“好心”反而
扭曲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再者，教育“减负令”，应
增加处罚条款，不仅针对教育部门和学校，家长违反
了“减负令”，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惩戒，以此倒逼他们
善待自己的孩子。

特别是，若想教育减负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推进
教育体制创新。对基础教育而言，当务之急是更新教
育观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
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中高考招生，要打破“唯分数是举”的选才机制，
代之以全面综合的考量，既要重视学生的成绩，更要
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以此倒逼学
校回到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驾齐驱”的健康发展
轨道。

过去一年，正当防卫案件屡屡引爆舆论。“昆
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乃至最近刚刚通报的“涞
源反杀案”，都曾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对于
如何正确理解正当防卫制度的实质，如何把握正
当防卫的限度等，仍存在较大争议。甘肃省律师协
会会长尚伦生认为，解决上述争议，提炼规则至关
重要。(3月7日《北京青年报》)

在现实生活中，对受不法侵害者来说，如何正
当防卫，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定义上过于“原
则”，容易导致认定上出现偏差。比如，“制止”不法
侵害，这个“制止”采取什么手段制止？“君子动口不
动手”来制止，当然效果最好，但这种制止成功的
概率有多大？在正当防卫过程中，是否允许使用器
械，是刀、棍、砖、石等，还是只允许徒手肉搏？这一
切法律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此外，“造成一定限度
损害”的规定也难以把握。

现实中，不法侵害的方式千万种，正当防卫的
情形自然也会有千万种，很难用一把尺子来量准。
此时，法律对正当防卫者应当给予最大的支持和
保护，鉴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在有关正当防卫的标
准和认定上出现争议，亟待法律进一步厘清正当
防卫的标准和界限，给公众一个明确的“操作空
间”，同时也要给司法机关一个规范合理的“操作
空间”，从而让正当防卫不再畏手畏脚，而是正大
光明，理直气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消费者明确同
意或者请求，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的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等通讯设备，电脑等电子终端或
者电子邮箱、网络硬盘等电子信息空间发送商
业性电子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由
此可见，拨打包括推销电话在内的骚扰电话，
属于违法行为。然而，现实当中，对这种违法
行为的惩治却一直存在过软的问题。

当前，对骚扰电话和信息，公安、工商、

网信之间缺乏必要的联动，导致治理力度欠
缺。为此，应考虑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打击电
话推销行为，对违法进行电话推销的行为主体
应处以高额罚款，产生严重后果和影响的应予
以刑事处罚，并将相关经营者列入失信档案，
经由大幅提高拨打骚扰电话的成本，令违法人
员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望还大家一个清静的
生活空间。

(文/魏文彪 漫画/张建辉)

80后创业女孩李延(化名)不幸患癌，她在轻
松筹平台上发起了“20万元”的筹款项目，短短一
天时间便完成了筹款。然而，有网友向众筹网站
反映：李延有自己的公司，且名下有房有车，质疑
她“诈捐”。多番考虑，李延决定取消众筹项目，退
还了所有的善款。(3月7日《长江日报》)

据记者证实，李延发布的病情信息均属实。
对于网友质疑的“公司负责人”“有房有车”，她也
直言：基本属实。不过对此她进行了解释，虽然自
己是公司法人代表，但公司只是一家仅有18人的
小微企业。之前买过一套房，但每月有6000元还贷
压力；而被质疑的车只是5万元左右的代步工具。

尽管每月有1万元的收入，但其中6000元用于
还房贷，加上其他生活支出，基本没有“余钱”。如
果她的解释完全真实的话，的确经济不宽裕，治
疗癌症有压力，在网上发起众筹似乎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她在众筹平台发布的筹款自述中并没
有详细交代房、车等财产信息。

网友质疑李延是“诈捐”，而她觉得自己很
“冤”。那么，这种有车有房有公司的患者的众筹
行为算不算诈捐呢？笔者以为，虽然李延没有故
意诈捐的意图，是因为家庭并不富裕，迫不得已
而筹款，但由于她没有真实全面提供信息，就给
人留下诈捐印象。

李延应理解网友的质疑。因为网友捐出的每
一分钱善款都是“血汗”，自然不允许被人诈捐或

者骗捐。即使是不捐款的网友，也有权对不诚实
的发起人进行质疑，因为不诚实的筹款行为会损
害慈善事业公信力。

所以，无论是慈善事业还是募捐行为，都不
能不诚信不透明，否则就会被人质疑，影响大家
对募捐者、募捐平台的信任。李延的筹款行为被
质疑后，李延与平台沟通后取消众筹项目是明智
之举，一是可最大化保护自己的声誉；二是有利
于维护众筹平台声誉，也维护了慈善事业形象。

但不得不说的是，发起众筹时，李延考虑欠
周。如果当初主动交代自己是小微企业法人代
表、有一套房但每月还贷6000元、有一辆很经济的
代步车，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而李延没这
么做，大概是自认为一旦详细交代财产等信息，
网友认为“有钱”，不会捐款，达不到众筹的目的。

其实，李延如果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网友
未必不会捐款，因为一些网友能体会到还房贷、
治癌症等压力，说不定就捐款了。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网友主要在意的是发起人是否诚实。

另外，众筹平台也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
训。一方面，对于发起人的主要经济信息应该规
定得更详细更明确，让发起人完全了解之后再申
请众筹。另一方面，在审核方面更负责一些，尤其
要对容易引发质疑的方面进行重点审核，这既能
促使发起人提供全面真实信息，又能维护平台公
信力。

从法律上给正当防卫

明确的“操作空间”
□ 唐卫毅保障孩子睡眠需强化教育减负

□ 汪昌莲

网上众筹应披露

个人主要经济信息
□ 冯海宁

3月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北京市
政府关于推进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服务工作暨“持
续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议
案办理情况报告工作启动会召开。记者在会上了
解到，今年北京市将实现全市养老机构能够以不
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3
月7日《北京青年报》)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患有慢性病
的老年人有1 . 5亿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4000万
人左右，这对“边养边治”提出高要求。然而，养老机
构往往没有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格，老年人住
在养老机构养老，看病还得一趟一趟地往医院跑，
非常不便，且在途中还增加了健康风险。而医院的
环境又比不上养老机构，护理成本还特别高。

北京推进“医养结合”新模式，养老机构升级
为兼具养老院和医院功能的“综合养治机构”，既
能提供常规养老护理服务，又能对一些疾病做出
初步诊断和简单治疗护理。养老机构提供医疗卫
生服务需要具备专业的医护人员、设备、制度等软
硬件，需要经过许可，需要接受卫生监管，这样，就
能有效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安
全性。“医养结合”是老年人的福音，也是养老机构
的福音，希望其他地方能积极学习借鉴“医养结
合”模式，在更大范围推广，让更多老年人受益。

养老机构“能看病”

助力养老消费升级
□ 李英锋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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